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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这是自1997年3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又一次完善。
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先后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七个刑法修正案。
    为了更好地宣传刑法，便于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和公民全面、深入地r解刑法的内容和精神，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写了这本《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和1997年以来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内容逐条作了说明，对立法理由逐条作了介绍，并附上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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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
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说明】本条共分两款。
第1款是关于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间再犯新罪或者发现漏罪的如何处理的规定。
根据本款的规定，只要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
他罪没有判决的，就应当撤销缓刑，然后对新犯的罪和发现的漏罪作出判决，依照本法第69条数罪并
罚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根据《刑法》第73条的规定，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所谓判决确定之日就是指判决生效之日。
在一审判决以后，被告人如果没有上诉，检察院也没有抗诉，但在判决生效后发现行为人在上诉期限
内曾经又犯罪或者发现其还有漏罪的，或者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的，如何处理？
对于这个问题，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
根据《刑法》第73条和本条的规定，上诉期间判决尚未生效，因此上诉人尚不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有
在上诉期已满，犯罪人未提出上诉的情况下，该判决才生效，才能开始计算考验期。
因此人民法院不应直接依据《刑法》第77条的规定撤销缓刑，而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纠正。
因为行为人在上诉期内实施新的犯罪或其他严重违法行为，说明其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不符合适用缓
刑的条件。
在此期间发现其有漏罪也说明一审时据以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事实没有完全查清。
这两种情形实际上都说明一审法院据以适用缓刑的事实不清，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审理、判决
。
这里所说的在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是指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实施了新的犯罪行为的。
所说的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是指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后，才发现有漏罪没有判
决的情况。
第2款是关于撤销缓刑的另一条件的规定。
根据本款规定，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
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的规定，情节严重但还未构成犯罪的，也应当撤销缓刑，收监执行原判刑罚。
这一规定促使犯罪分子遵纪守法、接受改造。
也解决了实践中对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缓刑犯如何处理的法律依据问题。
【立法理由】缓刑作为一种附条件不执行生效判决的制度，必然要求缓刑考验期内满足一定的条件，
能否满足这些条件是反映行为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指标，这也是世界各国缓刑制度的重要内
容。
本条规定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加的，有助于行为人明确自己的义务范围，也有利于执行机关对缓
刑制度的适用，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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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逐条作了说明，并
附立法理由和相关规定，便于准确把握立法原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编著者为权威立法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能够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在对刑法条文逐条解析的
基础上，又链接了大量刑事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便于对《刑法》的全面理解和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面对的读者群体广泛，既适合作为刑法专业的
本科生、研究生进行刑法研究的工具书，也适合作为实务部门工作者在法律适用中查找法条的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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